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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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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喜武博士、張玉卓博士及凌文博士，非執行董事韓建國先生、劉本仁先生及謝松林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范徐麗泰女士、貢華章先生及郭培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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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10-044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11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

● 股权登记日：2011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 26 号汉华国际饭店

●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10年12月20日第二届董事会

第九会议决议召开本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2011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 26 号汉华国际饭店

4、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议案

1、《关于收购控股股东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普通决议

案）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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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提请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案批准：

（1



3

（北京）遥感勘查有限责任公司100.0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

行的交易；

（10）本公司与神华集团包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年12月20日签订的关

于受让后者持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和相关负债的《资产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

进行的交易；

（11）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于2010年12月20日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期限

自2011年1月1日起生效至2013年12月31日届满。该《金融服务协议》就财务公司

的股权转让完成后，财务公司向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

除外）提供金融服务的有关事项进行约定。上述有关金融财务服务的各年度交易

金额上限如下：

（a）财务公司为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外）提

供担保，其中2011年度、2012年度及2013年度每年发生担保总额不超过

250,000万元、250,000万元及250,000万元；

（b）财务公司为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外）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其中2011年度、2012年度及2013年度每年票据承兑与贴

现交易总额不超过900,000万元、1,200,000万元及1,500,000万元；

（c）财务公司吸收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外）

的存款，其中2011年度、2012年度及2013年度每日存款余额（包括相关已发

生应计利息）不超过3,500,000万元、4,000,000万元及4,500,000万元；

（d）财务公司对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外）办

理贷款、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其中：

（i）于 2011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余额（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息）不超

过 2,400,000 万元；

（ii）于 2012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余额（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息）不超

过 2,800,000 万元；

（iii）于 2013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余额（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息）不超

过 2,8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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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财务公司办理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外）

之间的委托贷款，其中：

（i）于 2011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委托贷款余额（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

息）不超过 8,000,000 万元；

（ii）于 2012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委托贷款余额（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

息）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

（iii）于 2013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委托贷款余额（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

息）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

（f）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外）可于本公司及/

或本公司子公司要求时，按照一般商务条款并在不就委托贷款设置任何抵押

的前提下，通过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或本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本公司

及/或本公司子公司因前述委托贷款向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支付的利息分

别为：

（i）于 2011 年度支付的利息总额不超过 7,000 万元；

（ii）于 2012 年度支付的利息总额不超过 7,000 万元；

（iii）于 2013 年度支付的利息总额不超过 7,000 万元。

（12）授权张喜武董事、张玉卓董事、凌文董事和贡华章董事组成的董事小

组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代表本公司签署、补

充、修改、执行上述相关交易文件，办理有关政府审批事宜，及按本公司上市地

上市规则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办理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等一切事宜。

交易具体内容见本公司2010年12月21日发布的临2010-043号公告《中国神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2、《关于修改<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特别决议案）

董事会提请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案批准《章程修正案》，并授权由

张喜武董事、张玉卓董事和凌文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在股东大会通过《章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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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后报请核准公司章程的过程中，根据相关监管机构不时提出的修改要求，

对《章程修正案》做其认为必须且恰当的修改。

《章程修正案》见本公司 2010 年 12 月 21 日发布的临 2010-042 号公告《中

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一。

3、《关于修改<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普

通决议案）

董事会提请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案批准《议事规则修正案》，并授

权由张喜武董事、张玉卓董事和凌文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在股东大会通过《议事

规则修正案》之后，根据相关监管机构不时提出的修改要求，对《议事规则修正

案》做其认为必须且恰当的修改。

《议事规则修正案》见本公司 2010 年 12 月 21 日发布的临 2010-042 号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二。

三、出席人员

1、截至 2011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本公司的 H

股股东请见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 H 股通知）。

2、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者，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一）。

3、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总裁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4、监票人、见证律师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四、代理人

1、凡有权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有权以书面形式委任一

位或多位人士作为其代理人，代表其出席会议及投票。受委托代理人毋须为本公

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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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任代表，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其以书面形式正式授权

的代理人签署。如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

代理人签署。如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的代理人签署，则授权此代理人签署的授权

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股东最迟须于大会召开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授

权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交回本公

司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神华大厦 B 座 310 室投资者关

系部，邮政编码 100011，传真 010 5813-1814），方为有效。

3、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理人应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五、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登记程序

1、拟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亲身或其委任代表）应当于 2011 年 2

月 4 日（星期五）或该日以前，将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执以专人送递或邮

寄或传真方式送达至本公司，回执详见本公告附件（二）。

2、股东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出示身份证明。如果出席会议的股东为法

人，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授权的人士应出示其法人之董事会或

其他决策机构委任该人士出席会议的决议的复印件方可出席会议。

六、其它事项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预计不会超过半个工作日。与会股东（亲身或其委派

的代表）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往返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2、本公司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邮政

编码：100011）

3、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投资者关系部

联系人：瞿君达

电话：010 5813-1088；5813-3363

传真：010 5813-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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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0 年 12 月 29 日

附件：（一）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二）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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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 是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东，兹委任大会主席（注 2） 或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 26 号汉华国际饭店

举行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其任何续会，

并按以下指示代表本人（本公司）就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所载的决

议案投票。若无指示，则由本人（本公司）的代表可自行酌情投票表决。

序

号
普通决议案

赞成

（注 3）

反对

（注 3）

弃权

（注 3）

1 《关于收购控股股东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部分资产的议

案》

批准：

（1）本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华集团”）

于2010年12月20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神华宝日希

勒能源有限公司（“神宝公司”）56.61%股权的《股权转让协

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2）本公司与北京国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年12

月20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内蒙古国华呼伦贝尔发

电有限公司80.0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

行的交易；

（3）本公司与神华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国贸公司”)

及神宝公司于2010年12月20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国贸公司和

神宝公司分别持有的呼伦贝尔神华洁净煤有限公司39.10%

和21.0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4）本公司与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国华能源”）及

北京集华兴业煤炭有限公司（“集华兴业”）于2010年12月20

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国华能源和集华兴业分别持有的陕西集

华柴家沟矿业有限公司80.00%和15.0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

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5）本公司与神华集团、国华能源及中国神华煤制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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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有限公司（“煤制油公司”）于2010年12月20日签订的关于

受让神华集团、国华能源和煤制油公司分别持有的神华财务

有限公司（“财务公司”）39.29%、12.86%和7.14%股权的《股

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6）本公司与神华集团及国贸公司于2010年12月20日签

订的关于受让神华集团和国贸公司分别持有的神华集团物

资贸易有限公司98.71%和1.29%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

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7）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于2010年12月20日签订的关于受

让后者持有的神华天泓贸易有限公司100.00%股权的《股权

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8）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于2010年12月20日签订的关于受

让后者持有的神华和利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80.00%股权的

《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9）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于2010年12月20日签订的关于受

让后者持有的神华（北京）遥感勘查有限责任公司100.00%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10）本公司与神华集团包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

年12月20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和

相关负债的《资产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11）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于2010年12月20日签订的《金

融服务协议》，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起生效至2013年12月31

日届满。该《金融服务协议》就财务公司的股权转让完成后，

财务公司向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

除外）提供金融服务的有关事项进行约定。上述有关金融财

务服务的各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如下：

（a）财务公司为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

司子公司除外）提供担保，其中2011年度、2012年度及

2013年度每年发生担保总额不超过 250,000万元、

250,000万元及250,000万元；

（b）财务公司为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

公司子公司除外）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其中2011年度、

2012年度及2013年度每年票据承兑与贴现交易总额不

超过900,000万元、1,200,000万元及1,5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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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财务公司吸收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

公司子公司除外）的存款，其中2011年度、2012年度及

2013年度每日存款余额（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息）不

超过3,500,000万元、4,000,000万元及4,500,000万元；

（d）财务公司对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

公司子公司除外）办理贷款、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

资租赁，其中：

（i）于 2011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余额（包括相关已发

生应计利息）不超过 2,400,000 万元；

（ii）于 2012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余额（包括相关已

发生应计利息）不超过 2,800,000 万元；

（iii）于 2013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余额（包括相关已

发生应计利息）不超过 2,800,000 万元；

（e）财务公司办理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

公司子公司除外）之间的委托贷款，其中：

（i）于 2011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委托贷款余额（包括

相关已发生应计利息）不超过 8,000,000 万元；

（ii）于 2012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委托贷款余额（包

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息）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

（iii）于 2013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委托贷款余额（包

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息）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

（f）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

外）可于本公司及/或本公司子公司要求时，按照一般商

务条款并在不就委托贷款设置任何抵押的前提下，通过

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或本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本

公司及/或本公司子公司因前述委托贷款向神华集团及

其下属公司支付的利息分别为：

（i）于 2011年度支付的利息总额不超过 7,000万元；

（ii）于 2012 年度支付的利息总额不超过 7,000 万

元；

（iii）于 2013 年度支付的利息总额不超过 7,000 万

元。

（12）授权张喜武董事、张玉卓董事、凌文董事和贡华

章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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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代表本公司签署、补充、修改、执行

上述相关交易文件，办理有关政府审批事宜，及按本公司上

市地上市规则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办理相关资产的权属变

更登记手续等一切事宜。

特别决议案
赞成

（注 3）

反对

（注 3）

弃权

（注 3）

2 《关于修改<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批准《章程修正案》，并授权由张喜武董事、张玉卓董

事和凌文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在股东大会通过《章程修正

案》之后报请核准公司章程的过程中，根据相关监管机构不

时提出的修改要求，对《章程修正案》做其认为必须且恰当

的修改。

普通决议案
赞成

（注 3）

反对

（注 3）

弃权

（注 3）

3 《关于修改<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批准《议事规则修正案》，并授权由张喜武董事、张玉

卓董事和凌文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在股东大会通过《议事规

则修正案》之后，根据相关监管机构不时提出的修改要求，

对《议事规则修正案》做其认为必须且恰当的修改。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年/月/日）

附注：

1. 请阁下委派代表前，首先审阅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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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拟委派大会主席以外之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或”字样删去，并在

空栏内填上阁下拟委派之代表之姓名及地址。股东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表代

其出席会议，并于表决时代为投票。受委派代表无须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书之每项更正，均须由签署人签字方可。

3. 就大会审议的议案，委托人可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框内划“√”，

作出投票指示。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表决。除非阁下在本授权委托书另有指示，否则除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所载的决议案外，阁下之授权代表亦有权就正式提呈 201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4. 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阁下或阁下以正式书面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如股东为法

人，则授权委托书必须盖上法人印章，或经由其董事或获正式授权签署授权

委托书的代理人亲笔签署。如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的代理人签署，则授权该

代理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5. 倘属联名股份持有人，则任何一位该等人士均可于大会上就该等股份投票

（不论亲身或委派代表），等同于其为唯一有权投票者。若超过一位有关联

名股份持有人亲身或委派代表出席大会，则仅在股东名册内有关联名股份持

有人中排名首位的出席者方有权就该等股份投票。

6. A 股股东最迟须于大会召开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

本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送达至中国神华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神华大厦 B 座 310 室

投资者关系部，邮政编码 100011，传真 010 5813-1814，方为有效。

7.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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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回执

致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注 1） （中／英文姓名）

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东。本人（本公司）拟出席（亲身或委派

代表）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

河路 26号汉华国际饭店举行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特此通知。

股东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持股数：

日期（年/月/日）：

附注：

1.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需与公司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 股东持股数请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持股数填写。

3. 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请于 2011 年 2 月 4 日（星期五）或之前以专人送递、

邮寄或传真方式交回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

门西滨河路 22 号神华大厦 B 座 310 室投资者关系部，邮政编码 100011（传

真 010 5813-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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